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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犯罪可以不担刑责？

主持人:

近日， 备受关注的 “K435 次列车命案” 有了

最新进展， 凶手贺某华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

任的精神病人， 为了保障公共安全， 防止其继续

危害社会， 法院决定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那么， 是否只要是精神病人犯罪都可以不担

刑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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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35列车命案”嫌犯被鉴定为精神病人

法院决定对其“强制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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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医疗”由法院决定

资料图片

监护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李晓茂： 我国 《刑法》

规定：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

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

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

序鉴定确认的， 不负刑事责

任，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

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

疗。

在必要的时候， 由政府

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

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

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

人犯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

任， 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

也就是说， 精神病人涉

嫌犯罪的， 具体分为三种情

形。

第一种是完全不负刑事

责任的情形。 其前提是： 患

有精神病； 在犯罪过程中处

于精神病发病期间， 不能辨认

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 经法

定程序鉴定确认上述情况。

第二种是应当负刑事责任

的情形。 间歇性精神病人在没

有发病， 具备辨认或控制自己

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了犯罪

行为， 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

任。

第三种是应负刑事责任但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

对于患有精神病的人在未

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

能力期间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但应根据

其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的精神

状态、 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来

进行相应的量刑考虑。

对于精神病的鉴定， 需要

有资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 并

且有着严格的规范和标准， 因

此试图“装疯卖傻” 逃避刑责

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和晓科： 我国《刑事诉

讼法》 第三百零二条规定：

实施暴力行为， 危害公共安

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

全， 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

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有

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 可以

予以强制医疗。

这是由于部分精神病人

有严重的暴力攻击倾向， 人

身危险性极强， 如果不对这

部分精神病人进行非自愿性

质的强制性治疗， 很可能会

导致他们继续危害社会。

因此， 对精神病人不追

究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对其

放任自流， 相反， 我国刑事

诉讼法特别规定了对依法不

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

制医疗程序， 以达到治疗疾

病、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秩

序的目的。

由于“强制医疗” 的强制

性， 法律规定必须由法院作出

决定。

《刑事诉讼法》 明确： 对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 由人民

法院决定。 公安机关发现精神

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应

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 移送

人民检察院。 对于公安机关移

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

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

件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

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 人

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

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

人， 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

前， 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

保护性约束措施。

据“极目新闻” 报道，

10 月 8 日， 记者多方核实

获悉， 此前备受关注的

“K435 次列车命案” 有了最

新进展， 凶手贺某华经法定

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

任的精神病人， 为了保障公

共安全， 防止其继续危害社

会，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决定

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记者获取的相关法律文

书显示， 贺某华将黑色折叠

跳刀 （刃长约 10.5 厘米）

放置在皮带扣后面， 躲过安

检后进站， 在列车上持刀行

凶。 10 月 8 日深夜， 广州

铁路通报称， 因履职不力造

成进站安检不到位， 衡山站

包括站长等多名工作人员被追

责。

2023 年 5 月 4 日 22 时

许， 从湖南株洲开往耒阳方向

的 K435 列车发生一起持刀伤

人案件， 27 岁的舞蹈演员谷

某被刺当场身亡。 有精神病史

和吸毒史的凶手贺某华被当场

控制。 5 月 12 日， 衡阳铁路

运输检察院以被申请人贺某华

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2023 年 6 月 7 日， 湘雅

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

法鉴定书证明： 贺某华患有精

神分裂症， 在本案中实施危害

行为时无刑事责任能力。 7 月

25 日，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

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证明： 贺

某华诊断为其他或待分类的精

神病性障碍 （F29）， 作案期间

及目前均处于发病期， 作案期

间无刑事责任能力。

公诉机关称， 在刑事责任

能力评定方面， 两家鉴定机构

经评定， 均认为贺某华作案期

间无刑事责任能力， 应当对其

予以强制医疗， 遂向法院提出

申请。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

认为， 贺某华符合强制医疗条

件， 应予强制医疗。

为了保障公共安全， 防止

被申请人贺某华继续危害社

会， 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决定对被申请人贺某华进行强

制医疗。

潘轶： 根据衡阳铁路运输

法院的相关文书， 由于贺某华

被鉴定为精神病人， 作案时无

刑事责任能力， 依法不负刑事

责任。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贺某

华不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应

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

费、 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辅助

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

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

亡赔偿金。

基于贺某华的精神状况，

他很可能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那么他对死者的民事赔偿

责任应由监护人承担。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监护

人尽到监护职责的， 可以减轻

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

他人损害的， 从本人财产中支

付赔偿费用； 不足部分， 由监

护人赔偿。

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其

监护人 按下列顺 序确定 ：

（一） 配偶； （二） 父母、 子

女； （三） 其他近亲属； （四）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

组织， 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

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

民政部门同意。

此外， 本案中车站和列车安

检环节存在疏失， 很可能被认定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因此造成

他人损害的， 按照《民法典》 的

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当然《民法典》 也规定， 因

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

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

者承担补充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

人追偿。


